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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范围

二、验收依据

三、验收方式

四、验收流程

五、后续事项

六、项目验收(2023年)



  1.科技重大专项计划

  2.重点研发计划

  3.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计划

 4.晋中市创新生态服务支撑专项

  5.软科学计划





      1.会议(材料)验收：10万元以下、基础

研究类项目；

    2.现场验收：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

研发或推广项目；

    3.材料预审+现场验收：投资特别大、技

术难度大的研发或推广项目。



    1.会议(材料)验收：审阅材料、专家合议

、形成验收意见。

    2.现场验收：项目组汇报、考察现场、讨

论质询、专家评审、形成验收意见。

    3.材料预审+现场验收：材料预审、项目

组汇报、考察现场、讨论质询、专家评审、形

成验收意见。



       



        验收结论为通过或结题的，在结论形成之

日起的20个工作日内通知项目承担单位；结论

为不通过的，在结论形成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

内，相关业务科室向项目承担单位发出《验收

整改通知书》，整改期限不超过6个月。整改

完毕后，项目承担单位可重新提交申请，再次

申请组织验收工作。第二次仍不通过的，或者

整改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未重新提交申请的，

共同转入终止程序处理。



        公示：评价监督科会同相关业务科室在局

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内容一般包括立项

编号、项目名称、承担单位、计划类别、验收

方式、验收结论、绩效评价等次等，公示时间

不少于5个工作日。若存在公示异议，由评价

监督科组织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



        1.验收结果为“通过”的，经局务会议议

定同意后，项目立项财政资助资金未全额拨付

的及时进行拨付。

    2.验收结果为“结题”的，相关业务科室

会同市财政局及项目组织单位及时将结余资金

收回，并按原渠道退回。

    3.验收结果为“不通过”的，项目承担单

位退回结余资金、提交退款凭证，相关业务科

室会同市财政局及项目组织单位追缴前期已使

用资金。



    证书办理：各业务科室负责制作验收证书

，评价监督科负责《验收和绩效评价结论通知

书》。验收工作结束后3个月内，各业务科室

将验收证书和结论一并交于项目组织单位，由

项目组织单位反馈项目承担单位。



 



 



      



      



      



        



        2023年度到期需要验收的市级科技项目共

37项，计划于7月和12月分两批组织验收工作

。请各县（区、市）科技部门、开发区科技服

务中心、农谷管委会在6月底前对到期项目的

验收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按项目填

写《晋中市科技项目验收组织单位审查意见》

，提交至市科技局各业务科室。各业务科室对

验收材料审核通过后，由评价监督科组织专家

进行验收。



谢谢


